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作为惠州硕

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

态度，我们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发表

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符合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条件》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下称“公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下称“管

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认为公司

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格和条件，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预案》的独立意见； 

针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预案的议案》，我们认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合理，具有可

操作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市场前景良好。本次发行完成

后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

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独立意见； 

针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经审阅，我们认为该发行方案涵盖本次发行证

券的种类、发行规模、债券期限、票面金额、发行价格及利率、转股价格的确定

及调整等基本信息，发行方案全面、完整，安排合理，具有可操作性；募集资金

用途、拟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市场前景良好。本次发行完成后有利于提



高公司的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

标和股东的利益，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独

立意见； 

经审阅《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我们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用途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和

发展需求，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

的利益，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论证分析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论证分析报告》，我们认为本次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符合公司战略目标和《管理办法》等关于证券品种的规定，以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融资方式是必要且合理的；该报告确定的发行定价的原

则、依据、方法和程序具备合理性；本次发行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的发

展，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六、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

影响及公司采取的填补措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全体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的独

立意见；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

护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及中国证监

会发布的《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等要求，公司就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 

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全体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承诺。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采取的填补

回报措施、相关主体出具的承诺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

合全体股东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我们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



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的填补措施及相关体承诺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说明》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公司自 201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最近五个会计年度内不存在

通过配股、增发、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方式募集资金的情况。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到账时间已满五个会计年度。鉴于上述情况，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我们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说明》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对《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该规则的制定为保护债券持有

人利益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兼顾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我们对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发表同意的独立意

见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具体事宜》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有利于高效、

有序落实好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具体授权内容及授权期限符合相

关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 

我们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

体事宜的相关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按照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内容推进相关

工作。 

 

独立董事：李易、袁敏 、李旺 

2019 年 7月 2 日 

 


